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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 2018 届毕业生就业派遣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按照安徽省教育厅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的工作安排，我

校将于6月下旬报送2018届毕业生就业方案。为确保每位毕业生在

毕业前能顺利办理好各项就业派遣手续，现将有关工作事项通知如

下，请各二级学院做好以下工作： 

一、就业派遣系统更新及维护

1.“就业派遣系统”中的毕业生“基本信息”和“联系方式”

是在前期学生基本信息收集的基础上制作的，各学院安排专人认真

核对系统中各专业毕业生数以及毕业生各项信息，尤其是“基本信

息”中的“生源所在地”，若发现有误，于6月15日前报就业创业

指导中心就业指导科,6月 15日之后“生源所在地”信息不再做改动。



2.“就业派遣系统”中的毕业生“基本信息”中“困难生类

别”和“是否双优生”于6月15日维护完成，其中“是否双优生”

指的是省级“双优生”。

3.所有已就业的学生，务必根据实际就业情况实时更新“就业

派遣系统”中的“就业信息”，各毕业班辅导员务必于6月15日前

完成对所有学生的审核。

二、其他材料报送及要求

1．各学院请于6月15前将已签订的正式有效协议书交至就业

指导科进行审核，并由各学院统一出具签约统计表（附件1），否

则按生源地派遣。

2．已参加升学考试并确定已被录取的毕业生，必须出具考取学

校的录取通知书或调档函，并由各学院统一出具升学统计表（附件

2），于6月15日前报至就业指导科。被录取的毕业生保留学生身份，

不派发就业报到证。

3．所有已就业的学生，各学院在完成“就业派遣系统”中“就

业信息”的更新和审核后，于6月15日前将就业证明相关材料交就

业指导科。

4.所有毕业生于6月15日至6月18日，在微信小程序中搜索

“安徽省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登录系统并对个人数据进行信息

确认，以便顺利办理就业派遣手续。

5．各毕业班辅导员务必负责把好第一关，确保就业信息的真实

性，各学院务必及时审核相关材料，要求上报的每份材料须有辅导

员、分管书记签字审核并加盖学院公章。

附件：1.池州学院××学院2018届毕业生签约统计表

2.池州学院××学院2018届毕业生升学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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